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0〕第1号
申请人：宋科。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服，于2020年1月1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书面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为了解自身权利义务，于2019年12月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申请人邮寄了书面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要求被申请人就“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向申请人作出书面答复。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如下：我市目前执行的海洋功能区划是大连市人民政府2016年3月公布的《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我市是《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执行单位，请你向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查询。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具备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应当对申请人于2019年12月4日申请公开的“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政府信息进行公开。
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明确。申请人申请公开“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我市没有此规划文本。我市现执行《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系大连市政府编制，2016年3月公布。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合理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因此，申请人应向大连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依法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正确，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4日，申请人宋科通过中国邮政EMS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材料，申请信息名称为“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6日签收。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现将我局于2019年12月20日收到你申请公开的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情况告知如下：我市目前执行的海洋功能区划是大连市人民政府2016年3月公布的《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我市是《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执行单位，请你向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查询。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辽宁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国邮政EMS底单及物流信息、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本案中，申请人在《辽宁省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对申请信息内容描述为“名称：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事实上，不存在“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这一信息。而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答复称：我市目前执行的海洋功能区划是大连市人民政府2016年3月公布的《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我市是《大连市海洋功能区划》执行单位，请你向大连市自然资源局申请查询，系表述不清。此外，该告知书称被申请人于2019年12月20日收到申请人申请公开“瓦房店市海洋功能区划”材料，亦与事实不符。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主要事实不清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公开〔2019〕30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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